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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我国海洋综合行政管理的一项制度和法律，对我国海洋保护、使用

和管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世界海洋管理

理论也是一重大贡献。但是，海洋功能区划的体系和理论还不完善。文章对海洋功能区划的理

论、实践和思想的矛盾做了初步探讨，对管理范围、海洋功能、海域区划、社会需求、社会发展

和应用等方面的矛盾做了分析，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变革做了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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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以下简称“功能区划”)是我

国海洋综合行政管理的一项制度和法律，对我国海

洋保护、使用和管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

国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世界

海洋管理理论是一重大贡献。海洋功能区划的理论

研究和制度实施的时间还不长，体系还不完善，因

此海洋功能区划理论研究对于海洋功能区划制度体

系的进一步完善、实现海洋功能区划的目的和达到

海洋功能区划的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功能区划”及其几个主要概念

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

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

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目的是为海域使用管

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提供用海保障。

“功能区划”概念中的主要概念有：

(1)“‘海洋”。包括我国管辖的内水、领海、

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其他海域(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毗邻海域除外)。

(2)“功能”。自然或社会事物对人类生存和

社会发展具有的价值与作用。

(3)“海洋功能区”。根据海域及海岛的自然

资源条件、环境状况、地理区位和开发利用状况。

并考虑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所划

定的具有最佳功能的区城，是海洋功能区划最小的

功能单元。

(4)“区划”。是指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

能区。《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l7018--1997)

(以下简称《导则》)按五类四级体系设置；《导则》

(G／T17108--2006)调整为十类二级体系设置。

2海洋功能区划的问题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是我国海洋管理制度的

一项重要创新，是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一个成功尝

试，是对世界海洋管理理论的重要贡献。自建立以

来，在海洋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在海域使用的

规范化、合理化，在协调各涉海部门的用海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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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型的海洋

科学发展新局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是，“功能区划”如同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

样，在其新生和发展阶段必然存在其不足和问题，

就是在其成熟阶段，也会因其环境条件的变化需要

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调整。“功能区划”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功能区划”单一“功能”与海洋多重功

能的矛盾，“功能区划”单一“区划”与社会多重

需求的矛盾，“功能区划”的确定性与海洋事业发

展性的矛盾以及“功能区划”的应用与其原则和

目的的矛盾。

2．1“功能区划”单一“功能”与海洋多重功

能的矛盾

在不同的词典中“功能”的概念是不相同的。

《新华词典》中定义为物体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

《辞海》中定义为能力、作用，而《导则》中“功

能”的定义是指自然或社会事物于人类生存和社

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对“海洋功能区”

则给出的是“最佳功能的区域”，只有一种功能，

是单功能区。

从海洋的自然属性来看，海洋的“功能”主

要应该是资源功能和环境功能。其中，资源功能包

括空间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化学资源、矿物

资源、旅游资源和海洋新能源等对人类生存和社会

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而环境功能包括海洋地

球环境、海洋气象环境、海洋动力环境、海洋物理

环境、海洋化学环境和海洋生物环境等对人类生存

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与作用。从海洋的自然属

性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海域的海洋“功能”都是

立体的、交叉的、多方位的、多重的和互相有影响

的。几乎没有哪个海域的海洋功能是单一的。

在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全国海洋功能区

划》(以下简称《功能区划》)中将我国管辖海域

划定10种主要海洋功能区：港口航运区(包括港

口区、航道区和锚地区等)、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

区(包括渔港和渔业设施基地建设区、养殖区、

增殖区、捕捞区和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矿产资

源利用区(包括油气区和固体矿产区)、旅游区

(包括风景旅游区和度假旅游区等)、海水资源利

用区(包括盐田区、特殊工业用水区和一般工业

用水区等)、海洋能利用区(包括潮汐能区、波浪

能区、潮流能区和温差能区等)、工程用海区(包

括占用水面、水体、海床或底土的工程建设区)、

海洋保护区(包括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自然

保护区、海洋生物物种自然保护区、海洋自然遗迹

和非生物资源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特

殊利用区(包括科学研究试验区和倾倒区等)和

保留区，并确定了30个海域的重点功能，主要包

括：近岸海域、群岛海域及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区。

显然，《功能区划》中定义的“功能”与海域

的实际功能是矛盾的，是不全面的。

2．2“功能区划”单一“区划”与社会多重需

求的矛盾

在人类的早、中期，社会对海洋的功能需求只

是“舟楫之便，渔盐之利”，而到了现代，社会对

海洋的功能需求已经是全方位、立体化的。从大处

说，海洋是人类诞生的摇篮，是人类发展的资源宝

库，是现代重大科学发现的源地，是生态系统的调

节器，是国家的国土组成，是国际斗争的舞台，是

连接世界的桥梁；从小处说，社会和人类对海洋的

资源功能和环境功能的空间立体性、时间同步性、

种类多样性和发展持续性的需求，无不体现出对海

洋功能的多重需求，尤其是在用海矛盾最为激烈的

海岸带附近。

《导则》中给出了“最佳功能”作为“海洋功

能区”的核心，而忽略了“最佳功能”之外的其

他功能。据此，在《导则》1997版中，海洋“功

能”按五类四级体系设置，分作开发利用区、整

治利用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功能区和保留区五大

类、18个子类、36个亚类和46个种类功能区，在

《导则》2006版中，海洋“功能”调整为全国海

洋功能区划应采用10个一级类，33个二级类的分

类体系。

在《导则》中提出了功能重叠问题，给出一

致性(或可兼容)功能重叠和不一致性功能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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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法。但是，在具体的各地海洋功能“区

划”中，只在若干重点海域给出了海洋的多重功

能“区划”，而在一般海域的单一功能“区划”不

能够体现海洋的多重功能特性。

“区划”的单一性不能满足社会的多重需求，

从而导致甚至加剧了“功能区划”与社会用海的

对立矛盾，导致海域功能的单一开发以及海洋资源

和海洋环境的浪费。

多数“功能区划”的屡屡修改，导致“功能

区划”的不严肃性，出现了批中改、改中批的局

面，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海洋事业的发展。

2．3 “功能区划”的应用与科学用海的矛盾

《海域法》强调“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

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并规定了其使用

范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持续使用特

定海域3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这样。也就

把《功能区划》的问题带到《海域法》中。

在用海活动中，用海者的用海行为往往是简单

的，对海洋功能的使用是单一的，这符合现代化社

会的标志。在现代社会中，现代化标志的其中两个

特点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效率全面提高以及

社会分化剧烈，社会分工精细。在社会化分工越来

越细的今天，不可能要求社会法人成为大社会，要

求用海者承担综合用海、综合开发、科学使用海洋

和持续发展海洋的责任和义务，相反这应该是政府

的责任，是管理的责任，是法律的责任。

在现行的、按照“功能区划”的要求所进行

的海域使用管理和行为中，海域使用者依《功能

区划》中的单一功能，借单一海洋资源使用的理

由，用一张“宗海图”形成对自海上、经海面、

过海水、至海底的所有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全部占

有，取得对海域的“排他性”物权；海域管理者

面对其他海洋使用者的海洋资源使用要求、而海洋

其他资源又被弃用的双重局面，却把整个海域

(从海面以上到海底以下，从海洋资源到海域环

境)审批给单一资源使用者。这无疑极大地浪费

了海洋资源和环境，加剧了海域使用的矛盾，失去

了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是在海

洋经济比较发达和海洋事业发展较好的海岸带附近

更是如此。

2．4“功能区划”的确定性与海洋事业的发展

性的矛盾

目前我国已进行的海洋功能区划主要是回答每

个具体海域在客观上比较适合于什么类型的海洋开

发(或保护)项目，其目的是避免盲目用海。这

里的“海域”和“项目类型”都是确定性的，所

设置的海洋功能区划也是确定性的。

然而，社会的需求、国家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

往往是根据局势、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在前

进的道路上，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很难在之前能

够预测和确定，“功能区划”也是这样。例如，奥

运会在我国的举办带来对北京环境和空气质量的要

求，使首钢搬迁、曹妃甸围海造地事件自然发生；

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幅涨价引发了我国沿海很多大型

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和“LNG”建设；经济发展对

电力工业刺激需求带来滨海电厂的迅猛发展；国家

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和沿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引爆

第四次围海造地浪潮等。很难想象，在若干年前、

由海洋界少数人研究的、确定性的和单一的“功

能区划”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的和全社会的对

海洋全方位的需求，也就必然导致“功能区划”

与发展、变化的需求矛盾。

因此，现行的、确定性的海洋功能区划与未来

的、变化的和不确定性的海洋需求是矛盾的。

2．5“功能区划”的严肃法律地位与塑性现实

状况

我国海洋功能区划制度的目的是建立海洋综合

开发、综合管理、科学使用、持续发展的法律保

证，国家给予了其较高的法律地位，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

下简称《海域使用法》)中都做了具体规定。

在《海洋环境法》中给海洋功能区划以明确

的表述，规定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拟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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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者、使用者和使用范围，规定了其与全国海洋

环境保护规划和重点海域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的关系，尤其明确“功能区划”的概念。

在《海域使用法》中，更加明确地将“功能

区划”确定为由国家在海域管理方面实行的一项

重要制度，规定“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

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该法设专章明

确《功能区划》的编制者、审批者、修改者以及编

制原则和使用范围，还特别明确了社会的知法权。

在国务院关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批复

中，对“功能区划”进一步明确了其“法定效

力”，强调了其地位、作用和要求。

综上可以看出，“功能区划”本质上是一部关

于海洋功能的区域规划，经过国务院的批复和两法

的支持和界定，建立了“法定效力”和法律地位，

成为一部不是法律的“法律”。

但是，“功能区划”毕竟是一个首先由少数科

学家或咨询机构起草的一个技术性较强的、涉及面

较宽的和影响深远的规划，必然存在理论不足、经

验不足和技术不足等问题，而我们所处的又是一个

社会急剧发展的、陆地资源日益匮乏的和海洋供需

矛盾突出的时代，致使“功能区划”屡屡与社会、

资源、环境和应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功能区

划”限制了地方的发展、行业的发展或经济的发展，

有的资源与环境已不能支持原区划功能，“功能区划”

技术也不能满足现在的应用需要。由此演化了“功能

区划”的“频繁修改”，即审批中的修改、因项目而

修改和因决策而修改和因领导而修改和因规划而修改

等，导致了“功能区划”的“面团”现象、矛盾角

色和尴尬地位，严重损坏了其法律的严肃地位。

2．6“功能区划”的广泛性要求与推介性不足

的矛盾

“功能区划”使用的广泛性在《环境保护法》

和《海域使用法》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中都有明

确规定，这不仅要求海洋管理者和海洋使用者都清

楚、明白并拥有“功能区划”，还要求广大与海洋

有关的民众都清楚、明白“功能区划”，尤其是海

洋开发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都清楚、明白并拥有

“功能区划”的文本、图件和资料。实际上，后两

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定的，这主要表现在：

(1)“功能区划”的宣传不够，广大涉海人员

往往不清楚“功能区划”，不清楚涉海要素的区划

功能，而仅仅停留在审批标准和管理依据的层次上

是不够的。

(2)“功能区划”的电子图件分发不足，海洋

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很难得到；纸质图件分辨率不

够，使用效果不佳；区划资料获取渠道不畅，降低

了公众利益和使用效果，从而影响了海洋使用论证

和海洋环境评价的使用。

3海洋功能区划的变革

从上面讨论可知，从《功能区划》到《海洋

环境法》和《海域使用法》到海域使用行为，再

到海域使用者，科学用海、综合开发的思想和措施

没有得到系列地、连贯地和充分地反映和体现，只

是在较大程度上强调了《功能区划》为“海域使

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用海保障”的功能，忽视了

科学用海、综合开发的思想和措施；强调了“人

性”的海域“主导功能”，而忽视了“海性”的

“其他功能”和“潜在功能”；在海域使用中严格

执行了功能区划的“肯定”功能和二者的“一致

性”，忽略了海洋功能区划与海域使用的“不矛盾

性”其他功能；重视了“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

的意识，忽视了“自下而上”的经济基础的呼声；

重视编制，轻视推介。“功能区划”不适应未来

的、变化的和对海洋全方位的社会需求，在某种程

度上必然束缚了经济基础的发展，从而引发“海

域使用”这一经济基础对“功能区划”这一上层

建筑变革的要求。

“功能区划”的变革应该确立科学用海、综合

开发的目的，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结合

“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的意识与“自下而上”的

经济基础的呼声；在其“主导功能”之外，重视

“海洋自然属性”的“其他功能”和“潜在功

能”；在“功能区划”中，采取肯定性的“主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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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否定性的“禁止功能”并重方略；在“海

域使用”中，推行功能的“一致性”和功能的

“不矛盾性”并行方针；维护《功能区划》的尊严

和生命力，引导其对海域使用的“精细”管理。

3．1 《功能区划》的思想变革

在《功能区划》的指导思想中突出“科学发

展观”的思想，激励海域稀缺的意识，强调海洋

环境综合开发和海洋资源持续使用的目的，督促、

鼓励和倡导《功能区划》编制者的科学编制，以

及海域使用者和海域管理者对海域资源的科学使用

和综合开发。

3．2 《功能区划》的依据变革

在《功能区划》的依据关系上，在贯彻“自

上而下”的“上层建筑”的思想的同时，更多地

关注社会的、经济的需求和海洋自然属性和环境特

征，寻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海洋功

能区划中的高度统一。

3．3 《功能区划》的功能变革

海洋功能应该是海洋资源与环境所决定的

“全功能”，即除主导功能外，还应该包括其他各

功能。在“功能区划”中，给出其倡导的“主导

功能”，以引导海域的使用方向，引导海洋资源的

开发，引导海洋产业的发展；更要给出其“禁止

功能”，以适应不违反《功能区划》的、广泛的、

较长时间的、变化的海域资源和环境的使用要求，

增强《功能区划》的生命力和严肃性。

3．4 《功能区划》的区划变革

现行的《功能区划》只是简单的指定每个具

体海域适用于什么样的海洋开发项目，其主观性强

于客观性，其局限性强于适应性。为增强其客观性

和适应性，除在特别海域指定具体类型海洋开发项

目外，在大多海域上只规定其禁止何类海洋项目的

开发，而不反对其余海洋项目的开发。

3．5 《功能区划》的应用变革

海域使用是“功能区划”的重要应用领域，

在现行海域使用管理(申请、论证、审批、监察)

中，仅是对《功能区划》简单的、“八股”的套用

和推行，不能够进行海域使用的立体分割、科学使

用、功能扩展和积极创新。《功能区划》的应用变

革应在《功能区划》“主导性区划”的“一致性”

条件下和“禁止性区划”的“不矛盾”条件下，

本着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科学使用、综合开发、

持续发展、尽其所能的思想和原则，在海域使用管

理中不对整体海域使用的可否进行论证和审批，而

是对具体海域、具体海洋资源和具体海洋环境的可

否使用进行论证和审批，即变海域的“粗放批发

式”管理和经营为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精细

零售式”管理和经营。

3．6 《功能区划》的推介变革

《功能区划》的编制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和

应用性非常强的工作，涉及行业多、研究海洋要素

多、耗费经费多，只有让广大涉海人员了解、熟悉

和使用才有价值，才有效果。因此，要真正做到

《海域使用法》中要求的那样，“涉及国家秘密的

部分除外”，“海洋功能区划经批准后，应当向社

会公布”，包括其文本、说明和电子图件。

  


